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　１８　号

　　«上海市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»已经２０２５年１月１３日市

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２０２５年３月１日起

施行.

市　长

２０２５年１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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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办法

(２０２５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８号公布

自２０２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)

　　第一条　(目的和依据)

为了加强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,改善大气环境质量,保障

公众健康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«上海市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»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(适用范围)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及相关监

督管理活动.

第三条　(政府职责)

市、区人民政府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工

作的领导,协调解决有关重大事项,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

理职责.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,做好辖区内餐饮业大气

污染防治相关工作.

第四条　(部门职责)

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,

并组织实施本办法;区生态环境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餐饮

业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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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、商务、规划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、房屋管理和城

管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协同实施本办法.

第五条　(主体责任)

餐饮服务经营者(含集中用餐单位食堂,下同)应当遵守大气

污染防治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的要求,自觉

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责任,防止和减少餐饮服务项目的大气污染,并

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.

第六条　(源头管理)

餐饮服务项目的选址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划、物业和

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要求.

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

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

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.

第七条　(污染防治指引)

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编制餐饮服务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指引,

并向社会公布.餐饮服务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指引应当包括餐饮服

务项目选址等要求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

等内容.

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会同区市场监管、商务等有关部门和乡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加强餐饮服务项目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的

宣传,向餐饮服务经营者、场所业主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发放餐饮服

务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指引,并提供咨询服务和指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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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就餐饮服务项目是否符合选址等要求向

区生态环境部门咨询,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及时答复.

第八条　(提示与知晓)

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经营主体登记、食品经营许可时,应当明

确提示申请人知晓须遵守的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规定和违法行为

的法律责任.

第九条　(油烟排放要求)

餐饮服务经营者排放的油烟,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油烟排放

标准.

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方式排放油烟:

(一)不经过烟道的无规则排放;

(二)经城市公共雨水或者污水管道排放.

第十条　(油烟排放口设置要求)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餐饮服务项目,油烟排放口的高度、朝向、与

环境敏感建筑的距离,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的

要求.

餐饮服务项目油烟排放口采样点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

有关标准的要求.

第十一条　(设施安装要求)

产生油烟、异味的餐饮服务项目,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本

市餐饮业油烟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的要求,安装与其经营规模、烹饪

工艺相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、异味处理设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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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　(烟道及相关设施维护管理要求)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加强烟道的维护和管理,确保烟道完整、

密闭;不得封堵烟道、改变烟道用途.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确保油烟净化设施、异味处理设施及其

管道完整、密闭,保持设施正常运行.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市餐饮业油烟污染控制技术规范

的要求,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和异味处理设施进行清洗维护并做

好记录;清洗维护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.

第十三条　(共用烟道及设施的管理要求)

两个及以上餐饮服务项目共用一个烟道及油烟净化设施、异

味处理设施的场所,其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共用烟道及

油烟净化设施、异味处理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,保证排放的油烟不

超过国家和本市油烟排放标准.

经营管理单位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前款规定的维护和

管理责任.

第十四条　(清洁能源使用)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,使用或者改用电、天然气等清

洁能源.

第十五条　(综合监管)

本市推动将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纳入餐饮业一体化综合监管

范围,依托餐饮业数字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,共享餐饮服务经营者

注册登记、经营许可、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等信息,加强执法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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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综合监管.

第十六条　(属地管理)

本市将餐饮服务项目不当选址、餐饮油烟污染纳入城市网格

化管理范围.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日常巡查,对巡查发现的

问题,按照市人民政府确定的执法事项履行执法职责;不属于自身

执法职责范围的,应当及时向区生态环境等部门报告.

区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当对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履行相

关执法职责,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和指导.

第十七条　(行业自律)

餐饮服务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,组织、引导会员自

觉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责任,推广餐饮油烟、异味污染防治先进技术

和方法.

第十八条　(投诉举报)

单位和个人对违反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行为,有权向

生态环境部门等负有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投

诉、举报;接到投诉、举报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核实、处理.

第十九条　(对违反有关禁止性规定的处理)

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,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

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,由市或

者区生态环境部门依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»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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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处理.

第二十条　(对违反采样点设置和烟道管理要求的处理)

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,油烟排放口

采样点的设置不符合要求,或者封堵烟道、改变烟道用途的,由市

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;拒不改正的,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

元以下罚款.

第二十一条　(对违反共用烟道及相关设施维护管理要求的

处理)

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,经营管理单位未按照规定

对共用烟道及相关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,导致排放的油烟超过国

家和本市油烟排放标准的,由市或者区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,处

５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.

第二十二条　(行政责任)

生态环境部门等负有餐饮业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,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.

第二十三条　(施行日期)

本办法自２０２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.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０号发布的«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

理办法»同时废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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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:国务院,市人大常委会.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２月１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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